
臺中市長安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 9〜10月份課後照顧班招生簡章 

一、對象名額：全校學生，一~六年級各招收一班，每班 25人滿班。 

二、活動日期：114年 9月 1日至 114年 10月 31日，共計 41天。(一年級 9/2 開課，共計 40天) 

三、活動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放學後至下午 17:30止。 

四、活動內容：作業指導、閱讀、美勞或體能教學等。 

五、報名方式及時間: 

(一)報名時間：114年 6 月 19日(四)13:30 ~ 6 月 20日(五)17:59。 

(二)報名方式：【網路報名】 
1.自行上網報名，請從長安國小首頁(http://www.chanes.tc.edu.tw)公佈欄公告之網址連結

或手機掃描 QR CODE。 

2.報名成功不等於錄取，學務處會依錄取標準審核報名名單，並在 6/23 (一)於學校首頁公

布各班之錄取名單。 

3.本報名系統必填項目：目前的班級座號（胸號牌 4碼，例如五年 1班 3號，請輸入 5103）、

中文全名、E-MAIL、行動電話、勾選參加班別（請勾選未來的班別）等，如有未填寫或格

式錯誤，造成系統讀取延誤請自行負責。 

4.報名完成後系統會寄送通知信至您所填寫的電子信箱中，以提供家長確認；在報名時間內，

家長亦可依據通知信內之說明，自行異動修改或增刪資料。 

六、錄取標準： 

(一) 依規定，三類學生(低收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)應優先錄取。 

(二) 其餘名額則以網路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，額滿後可排入候補名冊。 

(三) 本次報名【無舊生優先錄取】之規定，務請家長把握報名時間。 

(四) 為發展學校特色，中年級羽球代表隊選手可優先錄取「羽球課照」(僅週一上課至下午 4時)，

以配合校隊練習時間。(請於 6/20中午 12 時前聯絡訓育組) 

(五) 若成功錄取本期(9-10月)課照班者，則下一期(11月-115.1月)享有「舊生優先錄取」之權利。 

(六) 若有班級招生未滿 15 人將視情況予以併班(以同年段為原則)上課，併班後若超過 25 人，仍

以報名先後順序作為錄取依據，25人額滿後排入候補。 

七、費用：一年級：4876 元、二年級：5017 元、中年級：3680 元、高年級：3290 元。 

八、繳費方式：費用將併入新學期第一次五聯單。 

九、退費基準：自上課日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(9/18前)，退還費用之 2/3；超過全期三分之一未達三

分之二者(10/9 前)，退還費用之 1/3；已逾全期三分之二者(10/10起)，則不予退費。 

十、為學生安全考量，家長可準時到校接送者才能參加，若家長無法準時接送，請勿報名。 

累計達三次未能準時接回之學生，暫停參加乙期課照活動。 

十一、學生在課照期間應遵守學校規範，若有不守規行為，經勸導未能改進者，學校得暫停或取消其

參加課照活動。 

十二、為配合市府或學校重要活動，課照班得視需要暫停上課或調整上課時間。 

十三、本期上課日期如下表： 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9/1 9/2 9/3 9/4 9/5 

9/8 9/9 9/10 9/11 9/12 

9/15 9/16 9/17 9/18 9/19 

9/22 9/23 9/24 9/25 9/26 

*9/29 教師節放假 9/30 10/1 10/2 10/3 

*10/6 中秋節放假 10/7 10/8 10/9 *10/10 雙十節放假 

10/13 10/14 10/15 10/16 10/17 

10/20 10/21 10/22 10/23 *10/24 光復節放假 

10/27 10/28 10/29 10/30 10/31 

7天 9天 9天 9天 7天 
共計 41天/新生 40天 【二~六年級 9/1 開課，一年級 9/2 開課】 

 


